
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

萍财采决【2018】01号

投诉人：西安元智系统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曾敏惠

代理人：李雄

单位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69号创业研发园E座4层

联系方式：18292091084

被投诉人：江西恒昊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赖刚

代理人：余柏均

单位地址：江西省萍乡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横板综合服务楼6楼

联系方式：18607997787

采购人：萍乡市博物馆

采购项目：萍乡市博物馆馆藏文物预防性保护项目
采购项目编号：C511249

法定代表人：邓里

代理人：文军

单位地址：江西省萍乡市滨河东路376号

联系电话：13507996613

1、 基本情况

（一）投诉人对江西恒昊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代理的萍乡市博物馆馆藏文物预防性保护项目（采购项目编号：C511249）宣布废标提出质疑，因对被投诉人质疑答复不满意后向萍乡市财政局投诉，我局依法进行了受理。

（二）投诉事项：被投诉人未按照规定向投诉人下发中标通知书，后无正当理由宣布废标，损害了投诉人作为供应商的合法权益，要求按照规定程序公布投诉人为中标人。

二、调查核实情况

（一）投诉事由：2018年1月17日，被投诉人组织了萍乡市博物馆馆藏文物预防性保护项目（采购编号：C511249）的公开招标，1月19日投标供应商深圳市华图测控系统有限公司对中标结果提出质疑“质疑投诉人某些产品因未满足招标文件技术要求而相应扣分，导致投诉人成为本项目第一中标候选人”，被投诉人、采购人收到质疑后组织原评标委员会成员进行复核，经复核后发现质疑事项属实，于1月25日对深圳市华图测控系统有限公司作出质疑答复，期间采购人未按规定程序确定中标人，也未发布中标公示。3月27日被投诉人发出废标公告，3月30日投诉人对废标事项提出质疑“质疑被投诉人无正当理由宣布废标”，被投诉人4月11日对质疑作出答复，投诉人对答复不满意，4月27日投诉至我局，我局4月28日依法向被投诉人及采购人发出投诉答复书及投诉书副本（复印件），然后被投诉人及采购人向我局做出政府采购投诉答复书。

（二）我局受理投诉后，依法调阅本项目采购活动相关资料，对该项目招投标文件、评标专家意见、投诉书、被投诉人、采购人书面情况说明等资料进行了审查，现查明事实情况如下：

（1）本项目货物采购清单中“库房恒湿自动控制网关”产品 ，招标文件技术要求“（★）2、支持GPRS数据传输，符合工信部无线电管理委员会相关法律规范，需提供无线电发射型号核准证书”。招标文件评标办法技术部分（技术响应程度满分30分）中评分细则是“（1）不能满足（★）技术指标要求的，每项扣3分”。经被投诉人与采购人组织原评标委员会复核意见是投诉人的投标文件技术要求响应/偏离表中标明响应，但并未提供支持GPRS数据传输的无线电发射型号核准证书予以佐证，按照招标文件评分标准应该扣除3分。我局进行审查认为被投诉人与采购人组织原评标委员会复核意见中所述该项事实属实。 

（2）本项目货物采购清单中“自动控制系统末端变送器”产品，招标文件技术要求“（★）5、安全性能：为确保文物安全，采用安全设计，通过防爆安全认证，提供国家行政管理部门认可的检测机构出具的防爆安全证书。”招标文件评标办法技术部分（技术响应程度满分30分）中评分细则是“（1）不能满足（★）技术指标要求的，每项扣3分”。经被投诉人与采购人组织原评标委员会复核意见是投诉人的投标文件中技术要求响应/偏离表中响应，但并未提供国家行政管理部门认可的检测机构出具的防爆安全证书予以佐证，应该扣3分。我局进行审查认为被投诉人与采购人组织原评标委员会复核意见中所述该项事实属实。 

（3）本项目货物采购清单中“囊匣”产品，招标文件技术要求“塑料配件不含塑化剂，提供检测报告：提供囊匣包角材料的不含塑化剂的检测报告；提供囊匣提扣材料的不含塑化剂的检测报告；提供囊匣旋扣材料的不含塑化剂的检测报告；提供囊匣信息卡材料的不含塑化剂的检测报告。”招标文件评标办法商务部分（囊匣材料检测报告）评分细则是“提供囊匣包角材料的不含塑化剂的检测报告得1分；提供囊匣提扣材料的不含塑化剂的检测报告得1分；提供囊匣旋扣材料的不含塑化剂的检测报告得1分；提供囊匣信息卡材料的不含塑化剂的检测报告得1分，满分4分”。经被投诉人与采购人组织原评标委员会复核意见是投诉人的投标文件中技术要求响应/偏离表中响应，但并未提供囊匣信息卡材料的不含塑化剂的检测报告予以佐证，应该扣1分。我局进行审查认为被投诉人与采购人组织原评标委员会复核意见中所述该项事实属实。

综上所述，经被投诉人与采购人组织原评标委员会复核意见结果是投诉人存在上述三项事实情况属实，且属客观评分因素，最终影响了评标中标结果，废标事实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三十六条第（二）项规定：“出现影响采购公正的违法、违规行为”应予废标。

三、处理决定和相关依据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第94号令）第二十九条第二项和第三十二条第（一）项规定，我局作出处理决定如下：

鉴于查明上述三项事实情况属实，且属客观评分因素，最终影响了评标中标结果，废标事实成立，投诉人要求公布为中标人的投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因此驳回投诉人要求公布为中标人的投诉请求，对投诉的采购项目萍乡市博物馆馆藏文物预防性保护项目作废标处理，同时责令萍乡市博物馆对该项目重新开展采购活动。对本项目采购活动中相关责任单位的问题另行处理。

投诉人如对本处理决定不服，可在处理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萍乡市人民政府或江西省财政厅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处理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个月内向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萍乡市财政局

                                    2018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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